
永純化學工業股份公司退休制度說明： 

(1)本公司依「勞動基準法」訂有員工退休管理辦法，適用於民國 94年 7

月 1日實施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前所有正式任用之員工，以及於實施

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後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員工。依該辦法之規

定，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根據服務年資及核准退休時前 6個月之平均薪

(工)資計算，員工前 15年之服務年資每滿 1 年給予兩個基數，超過 15

年之服務年資，每滿 1年給予一個基數，最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。自

民國 83年 1月份起每月按薪資總額 4%(84 年 4月份起改為 8%，86 年 1

月份起改為 10% )提撥退休準備金，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監

管，並以該委員會名義存入台灣銀行信託部專戶。另於每年年度終了

前，估算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，不足支付次一年度內符合退休條件

之勞工依前述計算之退休金數額時，本公司將於次年度 3月底前一次提

撥其差額。 

(2)對於適用勞退新制之員工，本公司按月依個人薪資提撥 6%退休金存入勞

保局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。 

 


